新旅办〔2015〕190号
关于举办2015年第二期出境和赴台旅游组团社领队培训的通知

各出境、赴台旅游组团旅行社：

    根据《出境旅游领队人员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区出境和赴台旅游组团社领队人员需求情况，现决定于2015年12月举办第二期出境和赴台旅游组团社领队培训班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报名条件

（一）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。

（二）与出境和赴台旅游组团旅行社签订正式劳动合同，并由所在旅行社缴纳“三金”的人员。

（三）要求有导游证并从事导游工作满两年，且无违法违规或投诉记录。

（四）必须是出境和赴台组团旅行社的导游，具有较强业务能力和敬业精神。

（五）了解和掌握台湾地区的相关情况，具有较好英语水平。

二、组织报名

（一）报考出境领队的由旅行社统一填报电子版（EXCEL）《领队人员名单表》（附后），赴台领队须填写《赴台旅游领队申请表》（附后），同时提供与旅行社签订的正式劳动合同、身份证、导游证、导游资格证原件和复印件、1寸和2寸免冠照片各一张。

（二）各出境和赴台旅游组团社严格把关，做好资格审查工作，统一报名。报名时提交《领队人员名单表》以EXCEL格式为准，赴台领队提交纸质《赴台旅游领队申请表》，提供JPG格式电子版照片（白底彩色证件照，300像素，用姓名命名），于12月4日前将相关资料（包括领队证到期人员和换单位人员）报送自治区旅游局监督管理处。

三、培训时间和地点（分两批，每批180人）

第一批  12月8日—10日

第二批  12月15日—17日

地点：新疆师范大学生地楼合堂101教室（乌鲁木齐市新医路102号）

四、培训考核

（一）培训着重加强对考生的职业道德、涉外纪律教育、国家安全和政策法规、文明旅游、台湾地区知识、领队人员的义务和职责等方面的学习。

（二）培训考核教材使用旅游教育出版社出版的《出境旅游领队实务》、《旅游目的地概述》、《领队英语》。教材可到旅游培训中心购买。

五、培训费用

培训费全免，教材费125元（自愿购买）。

六、颁发领队证

经过领队培训考核合格者，由自治区旅游局监督管理处报国家旅游局统一办理领队证。

七、要求

参加培训人员要按时到课，尊重老师，认真听讲，严禁上课接电话或随意进出；两次缺课人员，考试成绩按零分处理。

联系人：孜 巴         
电  话：0991--8839641

附件：1.领队人员名单表（电子版EXCEL）

         2.赴台旅游领队申请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11月26日

附件1
领队人员名单（电子版EXCEL）

	序号
	领队证号
	姓名
	工作单位
	性别
	身份证号
	导游证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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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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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1
	
	
	
	
	
	

	12
	
	
	
	
	
	

	13
	
	
	
	
	
	

	14
	
	
	
	
	
	

	15
	
	
	
	
	
	

	16
	
	
	
	
	
	

	17
	
	
	
	
	
	

	18
	
	
	
	
	
	

	19
	
	
	
	
	
	

	20
	
	
	
	
	
	


附件2
赴台旅游领队证申请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照
片

	身份证号码
	
	

	户口所在地址
	
	

	家庭现住址
	
	

	所在旅行社
	

	导游证号码
	

	手机号码
	
	电子邮箱
	

	工作简历
	

	省级旅游局
审核
	旅游局（章）
年   月   日
	省级台办
审核
	台办（章）
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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